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乙兩人公車私用違反規定，經考績會決議，甲申誡2次，乙申誡1次。

2. 相關法條：

（1）內政部所屬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第3點第4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誡：對公物保管不

善，損失輕微者。 」

（2）行政院車輛管理手冊第19點第5款：「各機關員工申請用車，必須填寫派車單，交事務單位視

人數多寡，路程遠近，公務緩急核派，其核派規定由各機關訂定之。」

（3）行政院車輛管理手冊第19點第8款：「公務車因公使用完畢，應即由各該駕駛人駛至該機關指

定之停車場所存放，未經許可不得在外停留。」

（4）行政院車輛管理手冊第47點第2款第5目：「各機關為增加行車效率，得自行訂定車輛保養獎懲

規定，其規定如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機關得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處罰：私用公務車。」

（三）廉政小叮嚀

1. 公務車輛本為辦理公務所購置，派車用途應依相關規定使用，甲為機關所長，理應建立模範、以身

作則，不應輕忽法規而便宜行事。

2. 公家財物本應用於公務，公務員如為貪圖便利或為謀小利，而佔用公物，擅為私用，造成外界觀感

不佳，影響機關聲譽，輕則違反行政規定，重則有觸犯刑法公務侵占罪之虞，得不償失。

第三篇  侵占公有(私用)物

案例25 移民署收容所所長擅將公務車作私人用途案

（一）事實概述

移民署A收容所甲所長於101年10月18日16時至翌日11時指派偵防車往返桃園市，辦

理私務，另於11月15日夜間6時後，使用偵防車返回其住所，未填寫派車單逕將公務車

做為休假後私人用途使用；該所乙科員於101年

11月15日駕駛偵防車於夜間7時返家，

並於9時再駕駛偵防車接送

其子返家。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於99年間，多次私用該工作站公務汽車，確實違反「事務管理手冊」車

輛管理相關規定，經考績委員會決議，給予申誡二次之處分。

2. 相關法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18。

（三）廉政小叮嚀

1. 林務局工作站之公務車係提供人員執行公務之用，其自應依照「事務管理手冊」車輛管理規定進行

使用。甲身為公務人員負有依法行事之義務，今非基於公務而使用，雖因情節輕微而受申誡處分，

惟已於公務生涯中留下汙點。

2. 甲私用公務車之行為僅設定輕微情節，但基於使用公務車之行為，等同亦有使用公務車內之汽油，

該部分實有將汽油據為己有之意，如此恐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之疑慮，切勿因小失大，不可不慎。

案例26 林務局工作站課員私用公務車案

（一）事實概述

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某工作站課員甲遭人檢舉多次私用工作站公務汽車等情，案經該

處政風室調查後，發現課員甲確實有前揭情事，明顯違反「事務管理手冊」宿舍及車輛

管理之相關規定，復移請人事室召開考績會追究行政責任。

18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第5點：「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情節輕微者，予以申誡：（一）宿
舍管理人或宿舍借用人違反有關規定者。（二）懈怠職務或處事不當。（三）疏於督導考核，致生不良後果。（四）公
物保管不善或無故浪費公帑。（五）對上級交辦事項，執行不力。（六）洩漏公務機密。（七）喝酒影響公務。（八）
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有不良事蹟。」

公務車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就甲侵占（私用）公有物部分，業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相關規定，予

以記過2次之處分，並追繳不當使用公務車所耗用之油費共約新臺幣3萬7千餘元。

2. 相關法條：

（1）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3：「公務員兼任教

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

體之職務，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

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

（2）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第

2點「講座鐘點費部分：詳附件」

（3）該警察局公務車輛管理使用規定第9點第18

款：「公務車輛應依規定使用，不得有公車

私用情形；車輛管理人員及修理（保養）人

員亦不得利用職務隨意駕駛公務車輛外出。

違者均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議處。」

（4）警察人員獎懲標準第7條第1款：「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記過：不遵規定執行職務或執行

重要公務不力，情節嚴重。」

（三）廉政小叮嚀

甲使用公務車輛往返自宅之行為，已明顯違反公務員不得私用公有物之規定。同仁在外執行勤務，縱

有時因執勤地點或路線鄰近自宅，仍不宜搭乘公務車輛自執勤地點逕行返家，否則其中所衍生之油耗

及時間將因而增加，涉犯刑事與行政責任。

案例27 警察局科長私用公務車違犯侵占罪嫌案

（一）事實概述

某警察局科長甲，疑有違法兼課及濫用公務車情事，後經該局政風室調查釐清，甲之兼

課行為及支領鐘點費尚符「公務員服務法」及「軍公教人員兼職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

定」之限制，惟每年度授課時數均達64小時以上，不免引發機關同仁或外界質疑。另

就行車紀錄顯示，甲確有私用公務車往返私人住處情事，此節業已構成公務員侵占（私

用）公有物19之行為。

19刑法第335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36條第1項：「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
千元以下罰金。」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
金：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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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

（1）甲因違法侵占票款，損害機關風紀及車站人員聲譽，並有具體事實，經該局於102年間召開考

成委員會審議，決議予以「記大過1次」並調整其職務。

（2）乙因未積極督導考核屬員，致發生侵吞補票款違法事件，惟事後主動開導員工自首及配合調

查，經該局102年度考成委員會第7次會議決議予以「申誡1次」。

2. 相關法條：

（1）甲任職車站期間，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利用剪收票暨補票工作時職務之便，將旅客補

票之票款予以侵占，甲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2）行政責任方面，甲違反該局「自動補票機站帳處理要點」及「客運服務手冊」規範「剪收

票」、「補票」等標準作業流程(SOP)；另依「交通事業鐵路人員獎懲標準表」規定，甲之行

為係該標準表所列應受懲處事項。

（三）廉政小叮嚀

鐵路運輸係交通事業骨幹，服務民眾通勤需求。票務工作係該局各車站常態性業務，營業收入更是該

局永續經營的命脈。本案係該局於第一線工作崗位之人員，基於一時貪念，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有，不依相關作業規定補票入帳，致生侵占補票款之違法情事，而終究紙包不住火，東窗事發，事後

雖經緩起訴處分，但其行為已嚴重影響該局清廉形象。因此，機關平時應加強預防機制及同仁法紀教

育，以建立依法行政之觀念，並宣導相關實務懲處案例，以達警惕之效。

案例28 公務員利用職權之便侵占補票款

Ticket

（一）事實概述

甲係交通部車站站務佐理員，多年來擔任該車站剪收票暨補票工作，於102年1、2月

間，利用向旅客收取火車票補票票款後，未登入補票機之機會，意圖不法之所有，多次

將票款予以侵占。

該局政風室於102年2月間派員至該站，調閱該站補票出口位置錄影資料，發現甲值勤

擔任剪收票暨補票工作時，確有侵占票款嫌疑，乃策動甲至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自

首。甲於廉政官詢問及偵查中坦承不諱，經檢察官審酌甲無前科，且其犯後坦承犯行並

繳回犯罪所得，業經偵查終結予以緩起訴處分。

甲於擔任剪收票暨補票工作期間，違法侵占票

款，損害機關風紀及車站人員聲譽，並有具

體事實，經該局於102年間召開考成委員會

審議，決議予以「記大過1次」並調整其

職務在案。另站長乙督導不周，亦追究

連帶責任，予以「申誡1次」處分。



（二）懲處（戒）情形

甲係依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第5條第1項第19款及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

服務於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分處擔任消防隊消防員兼汽車駕駛及領班，且依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

理處暨所屬各分處消防隊設置要點，消防員除承隊長之命執行消防救災任務及其他臨時指定辦理之工

作外，尚負有消防車與救護車之保養維護之責，為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後段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

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故甲於擔任該分處消防員期間，利用職務機會，將公務車用油易持有為所有予以侵占入己，屬貪污治

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侵占公有財務罪。

（三）廉政小叮嚀

一般社會大眾之所以對公務員有如此高的道德標準，並非係公務員造成的損害特別嚴重之故，而是因

公務員的言行舉止，均攸關政府機關形象，故在法律上也針對公務員犯罪有特別加重的規定。文中所

述的甲係屬執行法定職務的授權公務員，因一時貪圖小利而侵占公務車用油，導致貪污治罪條例判決

確定，也失去了工作，可謂得不償失。

案例29 消防員利用職務之便侵占公務車用油案

（一）事實概述

甲分別於民國100年間合計四次，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分處消防隊內，利用保養、維修

雲梯車之機會，徒手竊取雲梯車油箱內之柴油合計40公升，因乙所駕駛救護車之行車

記錄器拍攝到甲侵占柴油之畫面，而循線查悉上情。該分處政風室於100年7月間將此

案函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甲其侵占公有柴油之上開犯行，於偵查中均自

白，且於偵查時已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金額1,288元。

本案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認為甲具公務員身分並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之罪嫌提起公

訴，嗣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認定甲犯侵占公有財物罪，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褫奪公權

2年，並於102年2月8日判決確定。該分處遂於102年3月11日召開102年第2次考績委

員會決議將甲予以免職，並溯及至102年2月8日生效。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未經機關許可，私自變賣公有財物，遭刑事判決有罪定讞，違反紀律且

損害公務人員聲譽，經該局召開考績委員會，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第2款第2目

規定，核予記一大過之處分。

2. 相關法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第2款第2目：「有下列情形之一，一次記一大

過：違反紀律或言行不檢，致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或誣陷侮辱同事，有確實證據者。」

（三）廉政小叮嚀

1. 公務人員對於本身業務職掌與相關各項法令規定，均應充分瞭解並依法行政，切不可便宜行事甚至

混淆公私分際，始得建立人民對於政府的信賴。

2. 本案例中，甲擔任公職多年，明知報廢之鐵材與工程車仍屬機關公有財物，竟擅自委託友人予以搬

動，並為支付其價金而私自變賣職務上保管之部分廢鐵材。雖然甲不法所得金額並不高，但仍然觸

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侵占公有財物罪，使其公務生涯留下難以抹滅之污點，全體公務人員實應引以為

鑑，未來從事各項行政行為都應該嚴守法令，謹慎勤勉，以免涉及刑事責任而後悔莫及。

案例30 違法變賣機關之公有財物（報廢鐵材）案

20依刑法第62條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惟若於犯罪後，僅向被害人或非有偵查犯罪職
務之公務員陳述自己犯罪之事實，而無受裁判之表示，即與自首之要件不符（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65號判例參照）。

21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1億元以下罰
金：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一）事實概述

甲係○○局助理工程員，負責該局相關設施維護工程整建後之廢鐵標售業務，明知其職

務上持有之廢鐵材與報廢工程車輛等公有財物，未經機關同意不得任意變賣或搬動，竟

於100年間擅自委託不知情之友人乙，僱工將前開公有財物載運至污水處理廠存放。俟

因乙向甲一再催討僱工搬運之費用，甲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將其職務上持有之廢

鐵材約4噸，交由乙載運至民間之資源回收場變賣，所得新臺幣47,000元侵占入己（其

中32,000元支付給乙）。嗣後，該局於100年底辦理廢鐵材公開標售案，發現存放於各

廠站之廢鐵材有遭人搬動之情形，乃將該標售案撤銷。甲得知上情，自動前往法務部廉

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自首20，並將上開變賣所得款項47,000元繳還該局。案經檢察官偵

查終結，認甲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侵占公有財物罪21並提起公訴，一審

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褫奪公權1年，緩刑3年，並應向公庫支付30,000元。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任職於清潔隊長期間，執行職務違反規定，損害機關聲譽及形象，致生

不良後果，經該局考績會決議核予甲申誡2次之處分，乙不予處分。

2. 相關法條：市府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第4點第1項第11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

誡：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輕微。」

（三）廉政小叮嚀

1. 身為公務人員本應知法守法，如為順己之意，濫用職權，指示下屬為違法行為，不僅使自己及下屬

陷於違法之境地，對機關及公務人員之形象損害更大，深值身為長官之公務員警惕。

2. 機關對於資源回收變賣所得專戶之收支應採公開透明、充分揭露原則，定期公告變賣數量、種類之

所得，經費運用成果報告、收支明細等資訊。負責經管財物之人員，如財務、出納、採購人員久任

其職、職務應定期輪調或輪換，避免潛藏貪瀆因子。

案例31 清潔隊員私自變賣資源回收物，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

22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3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竊取或

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

（一）事實概述

某市府環保局清潔隊為辦理自強活動，因零用金不足支應，隊長甲指示隊員乙將回收所

得之一批彈簧床私自變賣，以充作該隊零用金使用，該批彈簧床重量為1,480公斤，每

公斤單價8.5元，共計新臺幣12,580元，為取整數方便交易，實際交付金額新台幣

12,600元，依隊長甲指示交予該隊負責保管零用金之隊員，而未依規定繳入「本市資

源回收變賣所得專戶」。經政風室查察，乙坦承犯行後，由政風室陪同前往廉政署自

首，案經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依違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3款22侵占職務上

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罪嫌將甲、乙2員提起公訴，法院判決甲共犯侵占非公用財物

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緩刑4年，並應向公庫支付7萬元，褫奪公權1年；乙共犯侵占

非公用財物罪，免刑。



案例32 法警擅取收容人金錢案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因貪圖收容人金錢，竟違反相關規定將其據為己有，事證明確，經該署

考績委員會審議，決議一次記二大過免職。

2. 相關法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3項第4款：「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一次記二大過處

分：涉及貪污案件，其行政責任重大，有確實證據者」，及第5款：「圖謀不法利益或言行不檢，致

嚴重損害政府或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

（三）廉政小叮嚀

檢察署為我國司法體系之重要環節，負責犯罪案件之偵查及起訴，扮演公平正義之象徵，惟甲身為檢

察署法警，竟知法犯法，利用職務之便擅自竊取收容人財物，已嚴重斲傷司法機關形象。其實不論公

務人員身處何機關，都應明白自身作為機關之一份子，一言一行皆可能影響機關形象，故於執行公務

時除應小心謹慎外，同時更能夠勇於任事，以贏得民眾的尊重及讚賞。

（一）事實概述

A地方法院檢察署法警甲，涉嫌於夜間執勤時，未依規定於收容人移送監獄時，將暫時

代為保管之金錢隨車移送並發還收容人，竟擅取收容人放置於該署候訊室保管置物櫃內

金錢，業經該署以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3款23規定，對甲提起公訴，嚴重損

害機關聲譽及公務員廉潔形象。

23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3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竊取或
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

刑法第335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36條第1項：「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
千元以下罰金。」


